
附件 7：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草案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基本信息

1.1 标准草案

名称

中文 再生有色金属（铝、铜、铅）产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英文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assessment of recycled non-ferrous metals (aluminum, copper and lead)
product

1.2 与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一致性程

度情况

□等同采用

□修改采用

□非等效采用

☑未采用

标准编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1.3 任务来源

批准立项的文

件名称和文件

号

《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制（修）订

工作程序》（国认科〔2018〕15

号）

计划编号 2023RB016

1.4 制（修）订 ☑制定 □修订（被修订标准名称及编号： ）

1.5 起止时间 2024 年 5 月---2025 年 5 月

1.6 标准起草

单位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

公司

1.7 起草组成

员

安敏、闫浩春、林诚隆、葛蓓清、卢奕斐、贾初晓、王薇琳、王子剑、周莹、

张梦琪

1.8 标准体系表

内编号

1.9 调整情况 无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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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情况

2.1 目的、意义

（工作开展背景

及要求）

中国是有色金属消费大国，也是有色金属资源短缺国家。有色金属矿产资源供给不

足已经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整体上呈现出：铜资源严重不足，铝、铅、

锌、镍资源保证程度不高，钨、锡、锑开采过度的特点。此外，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

协会统计，有色金属行业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约 6.5 亿吨。其中，铝冶炼行业排放占比

77%左右，铜铅锌等其他有色金属冶炼业约占 9%，铜铝压延加工业约占 10%，已被纳

入国家“十四五”期间碳排放市场的八大行业之一。

但国内目前再生有色金属产业集中度低，整体产业处于小、散、乱的状态，技术装

备水平不高，金属回收率偏低，碳排放核算基础薄弱，与欧美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以美国为例，2020 年美国再生铝、再生铜占铝、铜产量的比例分别超过了 70%和 50%。

美国的铅、日本的铝已经实现 100%由再生金属原料供给。同时已建立完整的原生金属

和再生金属冶炼碳排放因子。

为贯彻落实国家“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优化有色金属

产能布局，降低对原生金属的依赖，推动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健康有序发展，降低产

业碳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本项目制定《再生有色金属（铝、铜、铅）产品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核算、评价和报告通则》，用于有色再生金属减排量计算。

本项目主要针对再生有色金属（铝、铜、铅）生产与原生金属冶炼相比产生的温室

气体减排量评估，包含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程序、计算边界和

排放源识别、基准线情景确定、减排量计算、监测及数据质量管理、减排量评估报告的

编制做出规定。

2.2 与国内外相

关标准、文献的

关系

本项目与国内外再生资源利用方向的政策标准一致。重点引用以下标准：再生铜、铝、铅、

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4—2015）、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

32150—2015）、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GB 33760—2017）；重点参考 CDM

方法学：小规模方法-电子垃圾的回收和再循环(3.0 版)中原生有色金属基准线排放计算的二氧化

碳排放因子，和其他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国内外再生资源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介绍如下。

（一）国际上再生资源回收法律法规和标准:

本部分主要介绍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再生资源相关法律法规，经查阅，未找到针

对再生有色金属的碳减排量相关的标准。

德国 2000年颁布《再生资源法》，涵盖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等内容，

并包括较健全的制度体系，如垃圾收费制度、生产者责任组织制度、押金返还制度等。与法律配

套，德国政府以政策推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规模经营等方式，推动再生资源产业的开展，

成功构建现代化循环经济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各类资源、气候、土地、水源和民众健康。

美国政府于 1965 年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案》，1976 年进行修订并颁布《资源保护及回

收法》。此外，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也制定当地再生资源政策，比如：加州《2003 电子废物再生

法案》，缅因州 2006年正式实施《有害废物管理条例》等等。

日本的资源综合利用立法起源于废弃物问题, 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为目标, 旨在解决整个社

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环境问题, 基本上是以环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涉及再生资源的回收政策有：

有偿回收制、分类回收制等。

在标准方面，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领域现行的国家标准 164 项、在研的国

家标准计划 38 项、现行的行业标准 139 项、发布团体标准 70 项，已形成国标与行标相结合，强

制性与推荐性相协调，覆盖废钢铁、废有色金属、废塑料、废纸、废旧纺织品、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等多个再生资源品种，涵盖回收和利用领域的标准体系，基本满足了产业发展对标准化工作的

需求，有效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并将继续推动产业调整升级、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但针对再生金属温室气体减排量计算的标准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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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过程

3.1 分工情况

标准的技术路线和主要架构由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定，标准的

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作为本标准编制工作的支持单位。

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实施现场调研。

目前处于参编单位征集阶段，完成参编单位征集工作后，由全体编写组成员单位

共同编写，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根据各方

意见，形成终稿。

3.2 起草阶段

1）2024 年 5 月-2024 年 8 月，国检集团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编制标准草案，

向社会各界发送参编邀请。

2）2024 年 8 月-2024 年 10 月，进行标准编写调研，到访华北区域有色金属生产

企业进行现场调研。

通过对 GB/T 24067-2024 进行调研，确定了产品减排量核算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具体包括使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科学方法的优先性、完整性、一致性、统一性、准

确性、透明性和避免重复计算等；明确了产品减排量量化方法的 4 个步骤、生命周期

的 5 个阶段，以及产品种类规则编制要求、核算边界选取原则、计算方法等内容；确

定了产品减排量评价报告要求以及基本内容。

3.3 征求意见阶

段
2024 年 11 月-12 月

3.4 标准预审查

阶段
暂未进行

3.5 标准审查阶

段
暂未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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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再生有色金属(铜、铝、铅、锌)回收、分选和加工的温室气体减排计算。

本标准适用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及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C42)中有色金属废料加工处理等

行业。

本标准规定了适用条件。

1.1 技术方法

本标准包括再生有色金属(铜、铝、铅、锌)回收、分选和加工。适应于除电子产品之外其他工业产品、设

备、备件中的废旧金属制品回收利用，以及再生金属制品的加工。这些材料可以重新回收利用，加工成为

再生材料，以代替原生材料的生产，从而实现节省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

2 计算边界

计算边界包括以下场所的物理、地理边界：

(a)废弃物回收场所；

(b)回收、处理工厂(从废旧金属制品分类、处理，到生产出与原生材料等量的材料为止);

(c)加工工厂(将再生铜加工成所需的金属制品)。

3 基准线排放计算

基准线排放指因使用原生金属消耗的煤、天然气、电等能源而导致的排放。只须计入在京都议定书非附件

一国家内产生的基准线排放。因此基于项目活动获得的回收材料总量计算得出的基准线排放量应乘以一个

校正系数“B”。金属铜 B 等于 0.71。

4 项目排放

企业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企业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消费的排放量之和。按照以下方法分别核算上述各类温室气体排放量。

4.1 燃料燃烧排放

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项目内各种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

4.2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的排放

工业生产中，能源作为原材料被消耗，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铜冶炼的企业使用焦炭、蓝

炭、 无烟煤、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作为还原剂，导致二氧化碳排放。

4.3 过程排放

过程排放量是项目内消耗的各种碳酸盐以及草酸发生分解反应导致的排放量之和。

4.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项目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

4.5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项目购入的热力消费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

5 减排量

项目活动的减排量须等于基准线排放减去项目排放和泄漏所计算出的差值。

6 监测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活动水平即能源产品作为还原剂的消耗量、项目内的草酸消耗量、项目内某

种碳酸盐的消耗量、项目内的净外购电量、项目内的净外购热力这些参数须在计入期内监测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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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情况（基础类标准除外）

5.1 验证单位情

况

验证单位 验证人员 验证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2 试验、验证、

试行过程
/

5.3 验证数据分

析
/

5.4 试验、验证、

试行评价
/

5.5 其他应说明

的情况
/

6 附加说明（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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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宣贯标准

的建议
/

6.2 修订和废

除现行有关标

准的建议

/

6.3 重大分歧意

见的处理经过

和依据

/

6.4 其他需要

说明的情况
/

6.5 参考文献

联系人 王子剑 联系电话 18547562166 电子邮箱 wangzijian@ctc.com.cn

注 1：本格式的通用部分为第 1 章、第 2 章、第 4 章和第 6 章。

注 2：3.4 适用于标准草案送审稿，3.5 适用于标准草案报批稿，3.6 中“预期的管理目标”适用于

规程类标准，3.6 中“技术指标”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第 5章适用于方法类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

注 3：3.1 和第 6 章为可选项，其余为必填项。

编写日期：2024 年 10 月 24 日


